附件2
人力资源服务遴选项目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审内容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
	价格
（25分）
	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）×25
（投标人只针对每人每月管理费单价进行报价、评标基准价为最低报价） 
	25

	2
	服务能力
（60分）
	人员招聘与更换：
A 、人员招聘渠道及储备能否及时满足采购方需求，供应商拥有自营网络招聘平台得10分；（提供网站截图，未提供不得分）。
B 、劳务人员合同到期终止或因其他原因被退回时，供应商可提供妥善安置被退回人员的详细方案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20

	
	
	日常管理服务 ：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日常管理服务方案中服务质量控制体系、人员培训、劳动合同管理、薪酬福利管理、社会保障管理、突发情况的应急响应制度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评分。综合评价为：A 、优得21-30分；B 、良得11-20分；C 、差得0-10分。
	30

	
	
	3、企业文化建设及认同服务：
供应商有自身的党团、工会组织，能及时开展对派遣人员的各项党务、工会活动（提供往期开展活动的案例及证明具有工会、党支部组织的相关材料）。分别提供一份证明材料得5分，满分10分。
	10

	3
	业绩
（15分）
	投标人自2019年以来，具有类似业绩的得5分，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个业绩加5分，本项最高得15分。（提供业绩合同复印件）
	15

	合计
	
	100


